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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BB_BA_

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296700.htm 建设部关于建筑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延期工作的通知(建

质[2007]201号)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，江苏省、

山东省建管局： 根据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和《建筑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有效期为三年。为切实做好全国第一批以及今后建筑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延期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我国

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现通知如下： 一、延期工

作指导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，按照统筹安排、严格条

件、简化程序、方便企业的总体要求，坚持监督管理与服务

企业并重、全面要求与差异化管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，认真

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延期工作。要利

用延期工作的契机，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行为

和安全生产条件，促使企业建立起自我约束、持续改进的安

全生产长效机制，减少和控制生产安全事故，以利于推动全

国建筑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。 二、延期企业审查范围 （

一）属于下列范围的建筑施工企业，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

理机关（以下简称颁发管理机关）应当重新对其安全生产条

件进行审查： 1、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发生生产安

全事故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； 2、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

效期内，曾被暂扣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； 3、在安全生产许

可证有效期内，受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3次以上（含3次）处

罚、通报批评或安全生产诚信不良记录的； 4、未在原颁发



管理机关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申请的； 5、原颁发管理机关

因其它原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的。 （二）在安全生产许可

证有效期内，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不属于第（一）项规定的应当重新审

查范围的建筑施工企业，经原颁发管理机关同意，可以不再

对其进行审查。但此类企业仍需提交本通知规定的有关申请

材料。 （三）对预拌商品混凝土、混凝土预制构件、园林绿

化等不属于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发放范围的企业，

如部分地区此前向其发放过安全生产许可证，本次延期将不

再予以受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